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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應連同引言及收錄本手冊所用縮寫語及其他術語的辭彙一起細閱。若使用本手

冊的網上版本，可按動其下面劃了藍線的標題，以接通有關章節。 

 
 

————————— 
 
 

釋義 

在本單元內： 

 《風險承擔限度規則》指《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155S 章)； 

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但凡提述某「條」或某「部」時均分別指《風險承

擔限度規則》的某「條」或某「部」 

 

目的 

說明對集中風險進行綜合監管的一般原則，並闡釋金管局如何施行有關原則 

 
分類 

金融管理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7(3)條發出的法定指引 

 
取代舊指引 

第 5.2.1A 號指引《根據第 XV 部綜合監管集中風險》，發出日期為 1991 年

10 月 18 日；第 5.2.1B 號指引《根據第 XV 部綜合監管集中風險(單獨的綜合：

低額豁免)》，發出日期為 1991 年 11 月 19 日；單元 CR-L-1(第 1 版)「根據

第 XV 部綜合監管集中風險：第 79A 條」，發出日期為 2001 年 8 月 31 日；

單元 CR-L-1(第 2 版)「綜合監管集中風險：《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6 條」，

發出日期為 2019 年 8 月 9 日；CR-L-1(第 3 版)「綜合監管集中風險：《風險

承擔限度規則》第 6 條」，發出日期為 2019 年 12 月 27 日 

 
適用範圍 

所有設有附屬公司的本地註冊認可機構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nual/IN-Ch.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nual/GL-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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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1. 引言  

1.1 實施《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1.2 原則 

 
 

2. 監管模式 

2.1 適用範圍 

2.2 須包括在內的附屬公司 

2.3 一級資本 

2.4 單獨—綜合 

 

————————— 
 

 
1. 引言 

1.1 實施《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1.1.1 於 2018 年 7 月，《銀行業條例》第 87 條有關股權風險承擔

限度的條文，由先前的《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155R 章)所取代。該等規則其後被廢除，並於 2019 年 7 月由

新的《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155S 章)所取代。據此，先前

在《銀行業條例》第 XV 部下所列的所有風險承擔限度均已被

取代。 

1.1.2 《銀行業條例》第 79A(1)條列明金融管理專員有權力規定認

可機構以不同綜合基礎遵守該條例第 XV 部。繼實施《風險承

擔限度規則》後，第 79A(1)條僅適用於第 XV 部其餘與風險

承擔限度無關的條文。  

1.1.3 《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6條載有與《銀行業條例》第 79A(1)

條相若的條文。具體而言， 

(a) 第 6(1AA)條規定除非根據第 6(1)條向認可機構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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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中另有規定(「第 6 條通知」)，否則該認可機構須

按非綜合基礎遵從適用於該認可機構的任何條文規定； 

(b) 第 6(1)條規定在第 6(1A)條的規限下(見下文(c)段)，為

將《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任何條文應用於在香港成

立為法團且有任何附屬公司的認可機構，金融管理專

員可藉向該認可機構發出書面通知，規定該認可機構： 

 按非綜合基礎，就該認可機構應用《風險承擔

限度規則》的任何條文； 

 按綜合基礎，就該認可機構及有關通知所指明

的該機構的 1 間或多於 1 間附屬公司，應用《風

險承擔限度規則》的任何條文；或 

 按非綜合基礎，就該認可機構應用《風險承擔

限度規則》的任何條文，以及按綜合基礎，就

該認可機構及有關通知所指明的該機構的 1 間或

多於 1 間附屬公司，應用《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的任何條文。 

(c) 第 6(1A)條規定為將《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任何條文

按非綜合基礎應用於在香港成立為法團且有任何附屬

公司的認可機構，金融管理專員可在第 6 條通知中，

規定該認可機構按單獨—綜合基礎而不是按單獨基礎，

就第 6 條通知所指明的該認可機構的附屬公司，應用

該條文。詳情見第 2.4 節。 

1.1.4 為確保順利過渡，第 9 部規定向認可機構發出的前第 79A 條

通知，如在緊接 2019 年 7 月 1 日前有效，須當作是在該日期

向該機構發出的第 6 條通知，規定該機構按該前通知指明的

基礎，遵守第 3 部、第 6 部、第 7 部及第 8 部的規定(分別對

照《銀行業條例》原第 87A、88、81 及 83 條)。  

1.1.5 同樣地，第 9 部亦規定就遵守《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2 部

(股權風險承擔)而言，根據已廢除的《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

規則》(第 155R 章) 原第 5(1)條發出的綜合基礎通知，須當作

是第 6 條通知而繼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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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根據第 6(5)條1，就向認可機構發出的第 6 條通知而言，按下

述基礎應用《風險承擔限度規則》某條文，指在有關機構包

括下列的業務基礎上應用條文： 

(a) 按非綜合(單獨)基礎：有關機構在香港的所有業務(即

其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及其本地分行(如有的話)的

業務)，以及其香港以外分行(如有的話)的業務； 

(b) 按非綜合(單獨—綜合)基礎：第(a)段所述有關機構的

業務，以及第 6 條通知所指明的該機構的附屬公司的

業務； 

(c) 按綜合基礎：第(a)段所述有關機構的業務，以及第 6

條通知所指明的該機構的附屬公司的業務。 

1.1.7 就第 6 條通知而言，屬該通知涉及的條文須按該通知指明的

基礎應用。 

1.1.8 認可機構的附屬公司不會因為向該機構提供資料，以協助該

機構遵從(或使該機構得以遵從)第 6 條通知，而被視為違反任

何保密責任。 

1.1.9 凡有認可機構獲發第 6 條通知，規定該機構按單獨—綜合基

礎及 / 或綜合基礎應用《 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任何條文，

第 6(3A)條對該認可機構施加一項通知規定，讓金管局能及時

評估該認可機構的集團結構或業務活動的任何潛在改變對認

可機構遵從《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影響。根據第 6(3A)條，

該認可機構在察覺或理應察覺任何以下事宜後，須在切實可

行範圍內盡快就有關事宜向金融管理專員發出書面通知： 

(a) 第6條通知指明的附屬公司不再是該認可機構的附屬公

司； 

(b) 某實體成為該認可機構的附屬公司； 

(c) (b)段提述的附屬公司的主要活動； 

(d) 該認可機構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包括第 6 條通知所指明

的附屬公司及(b)段提述的附屬公司)的主要活動的任何

重大改變。 
 

                                                           
1 有關「綜合基礎」、「單獨基礎」、「單獨—綜合基礎」及「非綜合基礎」的定義，見第 6(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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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則 
 

1.2.1 鑑於認可機構的任何附屬公司如出現問題，有關認可機構可

能會受影響，並可能要提供財政支援，因此認可機構應按集

團基礎控制因風險承擔集中而產生的風險。 

1.2.2 若認可機構能透過附屬公司招致風險承擔，藉以規避法定限

度及承受過度風險，便不能達到《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規

管目的。因此，金融管理專員應能如資本充足比率的計算般，

可就認可機構按集團基礎實施該等限度。 

1.2.3 按集團基礎規管集中風險，亦可確保認可機構設有足夠制度

控制該等風險。 

 
 

2. 監管模式 

2.1 適用範圍 

2.1.1 設有附屬公司的認可機構或須同時按綜合基礎及非綜合基礎

遵守法定限度，尤其第 7 部下的法定限度2，須包括在內的附

屬公司類別載於下文第 2.2 節。 

2.1.2 綜合監管是補足(而非取代)按非綜合基礎評估認可機構，原因

是： 

(a) 認可機構是獲認可及接受存款的實體，因此應負責對

存款人的前線保障；及 

(b) 有必要對認可機構可用作抵禦集中風險的獨立資本額

作出保守計量，理由是倚賴集團內其他實體在有需要

時調撥資源或提供財政支援並非審慎的做法，因為在

認可機構有需要時，有關資源或財政支援可能無法自

由調撥或提供。因此，只有在特殊情況及有充分理由

支持下，認可機構才會獲准不按單獨基礎遵守限度。 

 

                                                           
2一般預期第 7 部下的規定會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大額風險承擔的監管框架(即巴塞爾框架中的 LEX 標

準)應該按綜合基礎應用於所有國際活躍銀行的做法，在綜合基礎上適用於設有下文第 2.2 節所列類別

的附屬公司的認可機構。金管局可酌情適當地將綜合規定應用於《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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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須包括在內的附屬公司 

2.2.1 就監管目的而言，規定認可機構綜合所有附屬公司(尤其已歇

業或不活躍的附屬公司)是不切實際或無意義的。因此，第 

6(1)條賦權金融管理專員決定認可機構的哪些附屬公司須包

括在綜合範圍內。 

2.2.2 作為一般原則，就《風險承擔限度規則》而言，綜合範圍將

包括以下附屬公司： 

(a) 從事金融業務3的 ，原因是一旦有關附屬公司的業務出

現問題，它們需要倚賴認可機構提供資本的機會較大；

及 

(b) 會招致《風險承擔限度規則》所規管的風險的，主要

是對個別人士的大額風險承擔、關連貸款、股權及土

地權益。 

2.2.3 在資本充足比率制度下，受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監管的附屬公

司可獲豁免納入綜合範圍，原因是它們已須遵守有關監管機

構另行制定的資本充足規定。然而，在《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下的綜合範圍，可能包括該等附屬公司， 原因是這類金融附

屬公司有機會引致信用風險承擔。 

2.2.4 儘管有上述規定，由於保險承保活動及相關風險基本上有別

於銀行及大部分金融實體的活動及相關風險，因此若認可機

構的附屬公司從事保險承保活動，就《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而不將有關附屬公司納入綜合範圍是可接受的做法。就這類

認可機構集團而言，金管局會藉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集團整

體角度監管來進行監察(見《監管政策手冊》CS-1「本地註冊

認可機構的集團整體角度監管 」)，並倚賴相關保險業監管當

局及與其合作，對從事保險承保活動的該認可機構的附屬公

司進行日常審慎監管(包括其集中風險的風險管治與管控)。 

2.2.5 綜合範圍一般亦包括屬於第 2.2.2 節所述類別的認可機構的海

外附屬公司，在預期屬認可機構控制範圍以外的事宜的基礎

上有充分理由予以豁除者則除外。例如若當地法律不許可海

                                                           
3 金融業務一般包括代收帳款、銀行、保險、租購、租賃、貿易融資、證券買賣、外匯及黃金買賣，以

及引起銀行集團信用風險承擔的其他金融活動。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nual/CS-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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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附屬公司披露客戶資料，而認可機構設有足夠內部管控措

施及限度，以防範對該附屬公司及整體認可機構集團兩者的

風險集中情況，則該附屬公司可能獲豁免納入綜合範圍。在

有關管控措施下，作為母公司的認可機構應能對有關附屬公

司的風險承擔狀況作出相當準確、及時與頻密的監察及評估，

以確定有否超出適用於該認可機構的任何法定及內部限度，

並能促使有關附屬公司及時採取行動，避免招致額外風險以

致違反任何該等限度，以及降低已超出限度的風險承擔。此

外，認可機構亦應有既定機制，定期監察及核實有關附屬公

司設有所需的必要系統與管控措施及任何要求其採取的補救

措施，並按預期般有效運作。 

2.2.6 即使附屬公司的規模只佔認可機構資產負債表很小的比重，

該附屬公司仍有可能招致重大風險，對認可機構整體銀行集

團造成影響(例如在財政、業務運作或信譽方面的風險外溢效

應)。因此，不宜只根據規模大小而不把某些附屬公司納入綜

合範圍。 

2.2.7 金管局會先行與新獲認可的本地註冊認可機構商討，其附屬

公司中哪些會被納入綜合範圍，才向該認可機構發出第 6 條

通知，以實施有關規定。正如上文第 1.1.9 節所述，認可機構

如獲發第 6 條通知規定須按綜合基礎及 / 或單獨—綜合基礎應

用《 風險承擔限度規則》任何條文，根據第 6(3A)條要求，

若其後集團結構有任何變動，該認可機構須通知金管局。 

2.2.8 第 6(3A)條規定認可機構在察覺或理應察覺相關事宜後，必須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通知金融管理專員。在評估認可機構

是否已及時遵守通知規定時，金管局預期通知時間視乎每宗

個案的情況而定，計及有關事宜的情況(例如事態發展是迅速

還是緩慢)、該認可機構的相關特定因素及當時存在的任何其

他相關因素。 

 
2.3 一級資本 

2.3.1 一級資本一般是為施行《風險承擔限度規則》下的法定限度

的基礎。根據第 2(2)條，就《風險承擔限度規則》而言，

「一級資本」一詞具有《銀行業(資本)規則》(「《資本規

則》」)第 2(1)條所給予的涵義。然而，根據《風險承擔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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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釐定一級資本，須應用第 6 條通知規定的綜合基礎。

就《風險承擔限度規則》而被納入綜合範圍的附屬公司，可

能有別於根據《資本規則》第 3C 條計算資本充足比率而被納

入綜合範圍的附屬公司(見上文第 2.2 節)。 

2.3.2 為確定有關《風險承擔限度規則》下的法定限度的合規情況，

認可機構應以同日營業時間結束時的一級資本為計算基礎。

然而，為方便起見，認可機構可採用上一季末的數字為基礎，

惟在有關期間內一級資本數額須並無顯著減少。 

2.3.3 若金融管理專員規定《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某項條文按單

獨—綜合 / 綜合基礎適用於某認可機構，在評估合規情況時，

應以認可機構的單獨—綜合 / 綜合一級資本而非單獨一級資本

進行評估。 

2.3.4 認可機構在金融管理專員根據第 6 條通知中並未指明屬綜合

範圍的附屬公司的投資，須按照《資本規則》規定從認可機

構的綜合一級資本中扣除。 

 
2.4 單獨—綜合 

2.4.1 正如計算資本充足比率一樣，認可機構可能獲准為按單獨—

綜合基礎遵守《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風險承擔限度時只綜

合某些附屬公司。認可機構的附屬公司一般只會在以下各項

準則均適用的情況下才會獲納入單獨—綜合範圍： 

(a) 有關附屬公司由認可機構全資擁有，並如同屬該認可

機構的一部分般管理； 

(b) 有關附屬公司的資金全部由該認可機構提供，因而除

涉及核數費用、公司秘書服務及雜項營運開支的對外

債權人外，該公司沒有存款人或其他對外債權人；及 

(c) 沒有對將有關附屬公司的資本轉讓予該認可機構的規

管、法律或稅務方面的限制。 

2.4.2 上文第(b)節列明的準則的目的，是確保一旦作為母公司的認

可機構進行清盤，附屬公司的資產可在有需要時用於應付該

認可機構的存款人及其他債權人的申索。 

2.4.3 認可機構可向金管局申請就《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目的將

某附屬公司納入單獨—綜合範圍。金管局亦可在其認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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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規定認可機構的某些附屬公司納入單獨—綜合範圍。

金管局會先行與有關認可機構商討其附屬公司中哪些會被納

入單獨—綜合範圍，才向該認可機構發出第 6 條通知，以實

施有關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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